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技术合同享受税收优惠事项管理办法》的通知
深科技创新规〔2021〕4号

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Hlk60235609]为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技术市场政策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保障国家有关技术市场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结合我市实际，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联合制定了《深圳市技术合同享受税收优惠事项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2021年6月18日

深圳市技术合同享受税收优惠事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    第一条 为了规范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落实国家技术市场税收优惠政策，根据《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国科发政字〔2000〕63号）、《技术合同认定规则》（国科发政字〔2001〕253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包括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同）依法登记注册并纳税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在本市依法纳税的个人（以下统称为“纳税人”），就履行技术合同约定，并从事技术开发、转让、许可业务以及与之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业务所取得的技术性收入，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合同，是指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许可、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交易卖方，是指技术开发、服务、咨询合同的受托方，或者技术转让合同的让与方，或者技术许可合同的许可方等。
    本办法所称技术交易买方，是指技术开发、服务、咨询合同的委托方，或者技术转让合同的受让方，或者技术许可合同的被许可方等。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税收优惠，包括下列事项：
    （一）技术合同技术性收入免征增值税；
    （二）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
    （三）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四）科技人员依法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减免个人所得税；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税收优惠事项等。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六条 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工作，对申请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开展审核工作，对符合规定的技术合同出具认定登记证明。
    第七条 市税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纳税人技术性收入减免税事项管理工作，并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对不应当享受减免税的，依法追缴已享受的减免税款，并予以相应处理。
    市税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技术合同技术性收入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适时调整税收优惠范围。
    第八条 具备相应的减免税资质的纳税人，可以向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并向市税务主管部门办理纳税申报。
第三章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第九条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实行“按地域一次登记”制度，提出登记的申请按照下列情况办理：
    （一）一般情况下，应当由技术交易卖方提出申请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二）涉外合同且技术交易卖方为境外的，可以由技术交易买方提出申请。
    第十条 申请办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事项，应当以书面形式或者通过深圳市技术转移促进中心业务系统在线向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完整的技术合同和相关附件，以及合同中购置设备等非技术性费用的详细清单。
    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留存相应的纸质申请资料。
    第十一条 技术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可以参照适用由科技部监制的技术合同示范文本。
    第十二条 纳税人为法人的，技术合同应当有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在合同上签名或者签章，并加盖法人的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纳税人为个人的，技术合同应当有其本人在合同上签名或者签章；纳税人为其他组织的，技术合同应当有该组织负责人在合同上签名或者签章，并加盖组织的印章。
    第十三条 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经认定符合登记条件的技术合同，按照技术开发、转让（许可）、技术咨询或者服务合同予以分类登记。
    技术许可合同在认定登记时可以按照技术转让合同予以登记，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与技术转让、开发（许可）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业务，是指技术交易卖方根据技术转让、开发或者许可合同的规定，为帮助技术交易买方掌握所委托开发、转让（许可）的技术，提供的技术咨询、服务业务。
    第十四条 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国科发政字〔2000〕63号)》的规定，在受理纳税人申请的8个工作日内，对技术合同申请登记的类别分别出具以下两类认定登记证明：
[bookmark: _Hlk47364439]    （一）《深圳市技术转让、开发及相关服务性收入认定登记证明》（以下简称第一类证明），该证明用于办理技术开发、转让（许可）、咨询或者服务合同相关的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事项；
[bookmark: _Hlk47364458]    （二）《深圳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以下简称第二类证明），该证明用于办理享受除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收优惠事项。
    同一份技术合同应当只选择一种登记类别，不可同时以及重复申请。
    第十五条 纳税人对科技合同认定登记有异议的，可以向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异议。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60日内完成对异议内容进行审核，并且形成处理决定后告知提出异议的纳税人，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论证，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30日。
第四章 技术性收入核定
    第十六条 经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技术合同是技术性收入核定的依据。
    第十七条 按照《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273号）等规定，具有下列以下情形的，技术合同技术性收入核定如下：
    （一）以图纸、资料等为载体提供已有技术或者开发成果的，其技术性收入是指向技术交易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二）以样品、样机、设备等货物为载体提供已有技术或者开发成果的，其技术性收入不包括货物的价值；
    （三）提供生物技术时附带提供的微生物菌种母本和动、植物新品种的，其价款计入技术性收入。
    第十八条 除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外，其他技术合同的技术性收入是指从技术合同成交额中扣除为委托方或者受让方购置设备、仪器、零部件、原材料等非技术性收入后的剩余金额，但是按照科技部的相关技术合同认定规则确定的数量标的物的直接成本可以计入技术性收入。
第五章 纳税人减免税办理
    第十九条 纳税人办理技术合同税收优惠事项的，应当先完成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再在纳税申报时申请享受税收优惠，并归集和留存技术合同相关资料，以备市税务主管部门核查。
    未经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市税务主管部门可以不予受理相关税收优惠申请。
    第二十条 纳税人应当根据自身税收优惠需求，向市税务主管部门提交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应的登记证明。
    第二十一条 与技术开发、转让（许可）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办理免征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是原技术交易卖方，且将该部分技术咨询、服务的价款与技术转让（许可）或者技术开发的价款开具在同一张发票上。
    第二十二条 市税务主管部门应当对已享受减免税的纳税人进行事中、事后监督检查，检查中发现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定技术合同有误的，应当要求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重新认定；对不应当享受减免税的，取消纳税人的优惠资格，追缴已享受的减免税款，并且依照《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深圳市地方税务局、深圳市科学技术局《深圳市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及相关服务性收入免征营业税审批管理办法》（深地税发〔2003〕348号）同时废止。



（原文链接：
http://stic.sz.gov.cn/xxgk/zcfg/szkjcxzcfg/content/post_8876596.html）
